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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6）第 00002382 号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漱玉

股份”）《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进行了专项审

核。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编制《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漱玉股份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管理层编制的《漱玉平民大药房连

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

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

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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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

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管理层编制的《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漱玉

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辽宁漱玉

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漱玉股份 2025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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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辽

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本说明仅供本公司 2025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

于其他用途。 

一、标的公司简介 

名称：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00MA7H2D8610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年 2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牟旭峰 

注册地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南门街 18113-02-17二、三、四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销售，第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出版物零售，烟草制

品零售，电子烟零售，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足浴服务，

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

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医用口罩零售，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卫生用杀虫剂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零售，母婴用品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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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

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日用化学产品销

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橡胶制品

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茶具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竹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特种陶

瓷制品销售，搪瓷制品销售，纸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服装服饰零售，助动

自行车、代步车及零配件销售，电池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科普宣传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外卖递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办公服务，打字

复印，住房租赁，五金产品零售，鞋帽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形象策划（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收购情况 

2023 年 8 月 2 日，本公司子公司辽宁漱玉平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甲方）

与抚顺市联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乙方）、辽阳广迈企业管理服务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丙方）、康琦（丁方 1）、隋显波（丁方 2）、辽宁漱玉平民

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乙方拟将其持有

标的公司 51%的股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甲方，同时乙方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有

一定的业绩承诺。 

《股权转让协议》第三条股权转让价款：3.1参考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所载评估结果，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目标公司的整体估值为 9,600万元（大

写：玖仟陆佰万元整），甲方受让目标公司 51%的股权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

额为 4,896.00万元（大写：肆仟捌佰玖拾陆万元整）。 

三、业绩承诺及实际完成情况 

1、业绩承诺及估值调整 

《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业绩承诺及估值调整： 



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3 

4.1 自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称:“承诺期”），乙方

和丁方承诺应完成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目标为： 

2024年 01月 0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的审计后营业收入≥7000万元，

审计后净利润≥591.61万元； 

2025年 01月 0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的审计后营业收入 7500万元，

审计后净利润≥709.57万元； 

4.2业绩承诺考核办法 

4.2.1 2024年 01月 0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均累

计考核，在业绩承诺期间结束后，由上市公司决定并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审计，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的

实际业绩数与承诺业绩数差异情况以审计报告载明的数据为准。 

4.2.2若累计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承诺期目标净利润数时，应补偿

款的具体补偿金额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应补偿款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一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4.2.3若累计承诺期审计后销售额低于前述承诺目标的，则甲方有权调减目

标公司的估值并相应调整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估值金额=9,600 万元*差异比例

（差异比例=（承诺目标-实际完成的数据）/承诺目标），调减股权转让金额=调

减估值金额*51%。 

若 2024年 01月 0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的审计后两年合计营业收入

≥14500万元，可视为承诺期每年均实现目标营业收入，但不影响任一承诺年度

净利润率考核。 

4.3甲方应指定第三方中介机构在每个考核年度后 6个月内进行审计，乙方

和丁方对该审计结果认可，并同意按照该审计结果对乙方和丁方业绩完成情况进

行考核。乙方、丙方、丁方和目标公司应予以配合。 

4.4净利润指标现金补偿：乙方、丁方应当在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

之日起 15 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 4.2.2 款约定的业绩补偿金额。逾期未支

付的，每逾期一日，按照未支付金额为计算基数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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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4倍向申方支付资金占用费。 

4.5销售额指标补偿方式：如目标公司未完成销售额承诺目标，甲方有权优

先以当年及以后年度丙方应分红款项折抵补偿；如不能以此方式进行补偿，则丁

方应按照当年目标公司估值计算出的目标公司股权价值,以其实际控制的目标公

司剩余股权中的部分股权抵偿给甲方作为补偿。 

2、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测起始时间 预测终止时间 实际数 预测数 完成率 

营业收入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4,701.25 14,500.00 101.39% 

净利润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104.78 1,301.18 84.91% 

三、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6年 4月 27日批准。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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